
(一)项目及绩效目标情况（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详见附

件）

1、轻工产业（绿色家居建材和轻纺鞋服）工作推进经

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轻工产

业（绿色家居建材和轻纺鞋服）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

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轻工产业（绿色家居建材和轻纺

鞋服）招商工作，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2、现代物流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现代物

流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现代物流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

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3、高端装备（智能家电）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高端装

备（智能家电）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

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高端装备（智能家电）产业招商



工作，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4、新材料（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）产业工作推

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新材料

（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）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

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新材料（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

汽车）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5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新一代

信息技术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

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工作，

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6、绿色食品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绿色食

品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绿色食品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

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

7、生命健康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生命健

康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生命健康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

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8、数字创意产业（文化旅游体育）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数字创

意产业（文化旅游体育）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

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数字创意产业（文化旅游体育）

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9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新能源

和节能环保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

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招商工作，

实现每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10、人工智能产业工作推进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推行产业招商链长制度，聚焦人工智



能产业方向组建重点产业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组，开展工作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），

市政府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外出招商差旅、接待，客商来宿接待

等费用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招商工作，实现每

年约 15%的增长目标。

11、“一月一招商服务市领导外出招商经费”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为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印发

宿州项目建设“十个一”推进机制保障经费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项目建设“十个一”推进机制》

（宿重【2021】2 号，宿州市重点建设领导小组 2021 年 8

月 26 日发）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每月陪同市领导外出招商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30 万元

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招商工作坚持顶格推进，推动招商工

作再上新台阶。

12、招商引资“双百”人才培养专项经费

（1）项目概述：开展招商引资“双百”人才培养工作，

培育一批招商引资工作新生力量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宿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宿招组办[2023]1 号文件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提升全市招商系统百名在职招商干部

专业水平，培育各县区 30-35 岁科级干部工 50 人进行一线

实践锻炼，市十大产业专班共 50 人参加招商知识与技能的

系统培训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切实加强全市“双招双引”工作力量，

提升全市招商干部专业化能力水平，培育一批招商引资新生

力量。

13、招商宣传经费项目

（1）项目概述：印刷招商宣传册，宣传片制作等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

“双招双引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宿政办发【2021】2 号，市

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）

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制定印刷一批招商宣传手册，制作宣

传片等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3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宣传宿州区位、资源及系列优惠政策，

推动招商引资约年 15%增长的目标实现。

14、聘用劳务派遣 4 人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与市人才发展公司签约，聘用劳务派

遣人员 4 人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市政府 2020 年第 36 号《专题会议纪要》，

市财政局、市编办、市人社局《关于规范市直机关和全额拨

款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管理的意见》（宿财行 2018.259 号）

（3）实施主体：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

（5）项目内容：签约接纳市人才发展公司劳务派遣 4

人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8.8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支持市投资促进中心科室工作。

(二)机关运行经费。

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 2023 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



算 62.27 万元，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19.6 万元，增长 45.93%，

增长主要原因是增加在职人员公务费单项定额。

(三)政府采购情况。

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。其中:

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，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，政府

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。

(四)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共有车

辆 0 辆。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(套)，单位

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(套)。

2023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0 辆，购置费 0 万元;

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(套)，购置

费0万元 ;安排购置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(套)，

购置费 0 万元。

(五)绩效目标设置情况。

2023 年，宿州市投资促进中心有 16 个项目实行了绩效目标

管理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298.8 万元、政府性

基金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0 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财政

拨款 0 万元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当年安排 0 万元和单位资金

安排 0 万元。


